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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2月 5日至 22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0 
按照第十二条的规定审查《公约》的实施情况 

  建立信任与遵约：两种不同的做法 

  德国提交 

 一. 导言 

1.  在《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缔约国第七次审查会议前的时期内，分别在威尔
顿公园、北京、蒙特勒、柏林和海牙举行了一些会议，期间谈到将在审查会议上

讨论的若干关键问题。 

 二. 建立信任 

2.  《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缔约国第二次和第三次审查会议商定了建立信任措
施，将其视为一种途径，据以“加强公约的权威和提高对公约条款得到执行的信

任”。《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缔约国第四次和第六次审查会议在最后宣言中申

明，“会议欢迎在这些措施之下开展的信息交流，并注意到，此举有助于增加透

明度和建立信任”。 

3.  德国将[公约]条款的执行理解为一种国家责任。缔约国在建立信任措施之下
提供关于本国执行情况的信息，使其活动成为透明，有助于建立信任，但同时对

之又必须视为一个缔约国单方面的、纯属本国的声明，即说明其如何在法律和政

治上履行在《公约》之下的义务。 

4.  建立信任措施并不提供处理关于遵约的关切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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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遵约 

5.  《公约》第五条和第六条所规定的是如何处理对遵约的关切。基本原理是，
请另一缔约国或第三方介入，对某个缔约国的遵约情况加以评估。这两条提供了

处理对遵约的关切的常规做法。 

6.  《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和 1994 年特别会议开启了
一个制订“旨在促进对《公约》的遵守的一套措施”的进程。设计这些措施，应

着眼于解决一缔约国在《公约》之下被允许和被禁止的活动之间的含混之处。经

过 6 年的谈判之后，为处理遵约关切方面核查拟订议定书的进程在 2001 年以失
败告终。此后在休会期间进程中，缔约国拟出并讨论了各种旨在通过禁例以及生

物安全、生物安保和其他措施的国家执行改进遵约的方针。由于从印象上感到，

既然核查议定书已告失败，再来谈论此事对于重启关于如何改进遵约监测和处理

遵约关切的讨论只能是于事无补，因此，缔约国都设法避免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随着过去 10 年内生命科学领域的进步，特设政府专家小组(核查措施专家小组)
和核查议定书之下讨论的若干方面还将要求进行新的科学技术评估。 

7.  《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缔约国第六次审查会议表示“所有缔约国必须有效
处理遵约问题”。在这方面，第六次审查会议主要提到“第二和第三次审查会议

商定的磋商程序……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根据《联合国宪章》，通过其他适当的

国际程序开展”，但没有指明改进遵约监测和管控的其他做法。 

8.  围绕(审查会议)休会期间进程，缔约国和民间团体的代表在若干次有关会议
上提出了改进遵约监测和管控的必要性。既提出了一些新想法，也提到一些原有

的想法。有些建议谈到的措施允许对遵约监测采用渐进方针，先为第三方评估提

供更多关于国家遵约活动的信息，然后再推出正式磋商，或启动其他国际程序。 

 四. 前进道路 

9.  德国提议考虑下列旨在改进遵约监测和管控的措施。以下所列的某些措施可
在审查会议上商定，而另一些措施则需深入讨论，可在拟议的工作队/工作组结
构内的新的休会期间进程中加以审议： 

(a) 以根据义务向执行支助股提交定期更新的立法文件(法律、规章等)为基
础，建立一个执行情况数据库。公布法律文件可参照法律背景文件核对国家陈述

的执行活动。这项措施可在审查会议上商定。 

(b) 举行对所有缔约国代表开放的国家生物防御会议。德国联邦武装部队
微生物学研究所每半年组织一次的医药生物防御会议不失为一例。 

(c) 邀请有关人员在自愿基础上访问军事和民用生物防御设施。这项措施
可在审查会议上商定。 

(d) 进行双边和多边非正式磋商，并向所有缔约国提供后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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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进行双边和多边正式磋商，并向所有缔约国提供后续信息。 

(f) 审查《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缔约国第二次和第三次审查会议商定的
磋商程序。 

(g) 通过向裁军事务厅提供关于可供使用的国家法证专家和实验室能力的
信息，支持联合国秘书长调查指称使用生物武器的机制。这项措施可在审查会议

上商定。 

 

     
 


